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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年結算及交收系統 (修訂 )條例草案》委員會  

 
因應 2015年 3月 23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市場發展及金融創新  
 
1.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書面答覆，回應委員及團

體代表提出的以下關注事項／意見：  
 

(a) 在確保儲值支付工具及零售支付系統安全穩健及保障
使用者的利益之餘，條例草案亦應採取 "兼容和具前瞻
性的方式 "，推動市場發展嶄新／創新的儲值支付工具
／零售支付系統產品和技術；及  

 
(b) 條例草案應鼓勵銀行系統與儲值支付工具／零售支付

系統營運者的系統之間進行開放數據聯通，藉此推動中

小型儲值支付工具／零售支付系統營運者進入香港市

場，此舉會有利為不同營運者締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確

保市場健康發展。  
 
2.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主要的海外司

法管轄區在金融服務界別實施開放數據聯通的經驗，包括該等

司法管轄區所擬訂的相關法例及指引，以及考慮香港有否需要

擬訂相關指引以便在金融服務界別實施開放數據聯通。  
 
儲值支付工具持牌人及指定零售支付系統的規管  
 
3.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書面答覆，回應委員及團

體代表提出的以下關注事項／意見：  
 

(a) 在香港營運的海外儲值支付工具及零售支付系統，其系
統或運作主要位於香港境外，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
管局 ")難以確保有效規管，而本地儲值支付工具及零售
支付系統營運者將變相受到更嚴緊的監管；及  

 
(b) 金管局應考慮參照現行打擊非法賭博活動制度所採用

的類似措施，規定銀行必須限制客戶將存款轉移至非持

牌的儲值支付工具 (包括在海外營運和並非以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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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象的儲值支付工具 )或曾經違反相關規管要求的零
售支付系統的營運者，以確保擬議規管制度的各項規定

獲得遵循。  
 
4.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金管局對持牌

儲值支付工具或指定零售支付系統的監管方式 (例如持牌儲值支
付工具或指定零售支付系統的營運者推出新產品／服務或向使

用者徵收新收費是否需要得到批准，以及審批機制是採取事前

審批或事後審批的方式 )。  
 
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的法律責任  
 
5.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在下述

兩種情況下的法律責任和豁免，作一比較：為在擬議規管制度

下屬非持牌的儲值支付工具提供服務，以及為根據其他本地法

例屬非持牌的業務運作提供服務。法案委員會又要求政府當局

解釋為何在不同的規管制度下，對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施加不同

的法律責任或給予其不同的豁免。  
 
6.  由於擬議的第 8C(1)及 (2)款 (條例草案第 17條 )已訂明，任
何人不得明知而促使或以其他方式協助另一人發行或促進發行

未獲發牌的儲值支付工具，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說明在該

條第 (3)款訂明 "凡提述促使或以其他方式協助，即包括藉提供網
絡或互聯網站連接或任何其他科技方法……"的政策用意，因為
該款似乎是針對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的相關罪行。  
 
7.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將會針對未有

履行規定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所採取的執法行動，包括金管局

如何確保有關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會終止為非持牌儲值支付工

具提供的網頁寄存服務及其他互聯網服務，原因是有關的互聯

網服務供應商的系統／運作可能位於香港境外，而相關服務的

提供／使用是透過不受地域限制的互聯網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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